
花蓮縣114年度第1次老人福利推動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7月22日(星期二) 上午9時整  

貳、地點：本府大簡報室  

參、主席：徐主任委員榛蔚                         紀錄：鄭茗琦 

肆、出席者：如簽到簿  

伍、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案號 追蹤事項 前次決議 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1130102 配合行政院「因應超高

齡社會對策方案」，本

縣 113年執行成果。請

本府相關單位依方案之

預期效益，表列執行策

略及工作內容格式，提

供分年執行目標及達成

效益成果。 

請各局處配合辦

理「因應超高齡

社會對策方案」

填報，並擇日辦

理討論會議以說

明填報方式及指

標。 

1. 上次會議已彙整各局處執行成

果效益表成冊，提請委員惠賜

卓見。 

2. 為整合本府因應超高齡社會對

策之執行成效，擬將行政院

「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

指標納入本會議報告。自 114

年第 2次會議起，將納入各局

處工作報告。 

持續

追蹤 

1130201 請社會參與項目之業務

單位，包含社區照顧及

樂齡學習中心等有開設

課程之單位，建立課程

目標自我檢視表，讓各

據點清楚檢視自身課程

內容是否涵蓋生活安

全、防詐騙等重點項

目。除固定課程外，也

可藉由新聞事件進行即

時宣導，提高靈活性與

時效性。 

建立課程目標自

我檢視表，定期

追蹤各類課程主

題開課情形。 

1. 社會處 

➢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自 113

年起，配合中央推動因應超

高齡社會對策方案，於聯繫

會議要求據點應針對路老

師、防詐騙、防暴性平、生

活資訊、家庭融合活動 5大

面向，每年至少辦理 1場

次，並建立追蹤表單，請各

單位每月回復辦理成果。 

➢ 長青大學：輔導 114 年申請

長青大學之 21個單位將相

解除

列管 



案號 追蹤事項 前次決議 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關課程納入課程計畫中，已

辦理的主題包含高齡者消費

權益意識、防詐騙、財產信

託、道路安全等。 

2. 教育處-本處業於 111年起依

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申辦樂齡學習中心計畫要

求本縣各樂齡學習中心於課程

規劃中納入「詐騙防治」、「居

家安全」等主題；依會議決議

加強要求各中心於詐騙防治議

題之宣導，以強化高齡學員之

風險辨識與自我保護意識。各

中心均依計畫內容落實辦理，

並於期末成果報告中檢附相關

課程紀錄與照片佐證。 

3. 原住民行政處-【114年度文化

健康站實施計畫活動辦理課程

類別統計表】 

➢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訂定文

化健康站年度課程辦理時

數計 208小時，包含文化

課程、健康促進議題、事

故傷害防制、推廣傳統醫

療保健、延緩老化失能活

動 及其他課程。東區文化

健康站專業服務團隊年度

課程內容多元，涵蓋主題

詳如統計表。 

➢ 查核委員於年度查核期間，

依據上述標準檢視各文健

站課程執行情形，作為課



案號 追蹤事項 前次決議 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程安排與目標檢視之依

據。 

➢ 即時性宣導辦理情形 :  

1、各文健站除固定課程外，

亦主動配合縣府各局處進行

即時性宣導，涵蓋防火、防

災、防詐騙等公共安全及社

會關懷議題。 

2、114年度已辦理反詐騙宣

導共計 109場次，並將相關

成果資料彙整提供予政風處

統整分析。 

1130202 長者俱樂部，部分鄉鎮

需求量高，評估是否編

列預算擴點服務 

請衛生局評估編

列縣預算擴點服

務。 

1. 114年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依據本縣老年人口數現況，

補助本縣成立 6家銀髮健身俱

樂部。 

2. 鼓勵輔導訓練縣內健身房業

者，結合產業界就近提供各鄉

鎮銀髮族運動健身的課程。 

持續

追蹤 

1130203 為瞭解本縣「老人居住

之社會住宅、購租屋協

助之規劃」業務，落實

老人居住安全，建請針

對該事項進行報告。 

請建設處針對老

人居住之社會住

宅、購租屋協助

之規劃專案報

告。 

1. 請建設處於本次會議進行專案

報告。 

2. 本項業務辦理情形納入會議工

作報告。 

解除

列管 

主席裁示：針對衛生局長者健身俱樂部請持續評估需求及設置新站地點，或與

健身相關產業合作將服務拓及各區；辦理示範點或以健身房合作，擴及

不同群眾。 

  



陸、業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 社會處工作報告： 

(一) 林委員明禛： 

1. 針對中低收老人假牙補助，建議與本縣牙醫師公會合作，提升牙醫

是診所參與本計畫之意願。 

2. 獨居老人議題為本國重要議題之一，為使獨居老人受到良好的照

顧，可透過社區關懷服務發掘需要協助之獨居老人並通報縣府，以

利提供服務。 

3. 針對住宿型機構服務部分，建請衛政單位能定期針對入住機構之長

者進行憂鬱篩檢。 

4. 本縣文健站與社區關懷據點的部分，目前政府正積極推動共生社區

概念，建議鼓勵各照顧據點積極推動。 

5. 長者的社會參與與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關聯，目前高齡志工參與成

長良好，但在學習面向如長青大學、樂齡課程等，仍需更深入分

析。他建議未來應掌握各鄉鎮參與人數與使用情況，以了解實際有

多少長者投入學習活動，藉此規劃更多元的學習管道與方式，進一

步提升長者生活滿足感。 

福利科黃科長玉絮回應： 

1. 目前針對本計畫執行已密切與牙醫師公會合作並定期召開審查會

議；另執行率較低原因為中央核定114-117年較晚，致經費核銷延



後。另今年度起新增補助固定假牙裝置每顆4,000元，每人最多補助

10顆。 

2. 目前針對獨居老人數量低估部分，中央要求各縣市政府於五年內完

成總清查，並與民政、長照服務等單位合作，建立通報機制。 

3. 住宿型機構長者服務，將與衛生局合作進入機構進行篩檢。 

行政科蘇專員意珊回應： 

積極配合中央政策推動，自112年起陸續補助瑞穗鄉富源社區發展協

會、壽豐鄉志學老人會，以及今年度愛加倍關懷協會，中央另有補助

牛犁社區。主要服務內容以據點合作共推、盤點在地資源，深化社區

服務並配合中央要求融入科技素材辦理各項活動。 

(二) 高委員慧娟： 

1. 老人獨立倡導方案報告僅著重於關懷訪視，欠缺權益保障及心理、

社會支持等面向的統計，建議補充相關服務人數與人次，以完整反

映方案執行成效。 

福利科黃科長玉絮回應：本方案志工計36位，服務對象達196人，簽

約機構由原14家增至17家，服務內容涵蓋心理支持、社會支持、資

訊提供與權益保障。志工每兩個月固定進入機構訪視，進行權益宣

導並與長者互動，甚至參與機構活動規劃，成效佳；針對各項服務

次數等相關數據如下。 

  



服務項目 心理支持 社會支持 資訊提供 權益保障 回應服務 

次數 22 22 3 17 22 

2. 針對本縣長者文康活動館舍本縣，多集中於北區，建請考量本縣中

南區活動。 

行政科蘇專員意珊回應：為補足長者教育與關懷資源，透過長青大

學、終身學習教室及行動學堂等方案，推展於中南區，避免資源過

度集中於花蓮市及吉安鄉；另，行動學堂具機動性，各單位可申請

辦理，深入偏鄉提供文康促進及宣導服務。 

主席裁示與決議： 

1. 在館舍建置部分，因新建需長期規劃與充足經費，目前以行動方式補

足不足。但課程內容仍須加以研究，應有別於一般社團活動，以展現

特色與差異性。 

2. 長者社會參與活動，包含據點設置、交通補助等應依需求規劃並依現

況調整預算，避免資源排擠。 

3. 針對社會處報告，應著重目標與未來規劃，而非僅呈現現況。例：據

點覆蓋率從80%提升至90%，需明確規劃未來方向，並與相關單位合作

落實，使委員了解未來縣府長者服務的方向。 

4. 為確保獨居老人生活安全，對於列冊中獨居長者請確認其行動能力並

建立主要陪伴者制度，確保緊急事件可即時回報與照顧，並完善相關

資訊系統。 



二、 教育處工作報告： 

(一) 高委員慧娟：有關樂齡學習課程執行，各鄉鎮明顯分布不均，例如光

復鄉舉辦175場，卓溪鄉僅4場，雖人口約為光復一半，但差距仍明

顯。建議調整課程安排，增加卓溪等原鄉學習活動場次，以達資源公

平與均衡分配。 

(二) 張委員希文：樂齡學習中心建議針對每堂課程進行滿意度調查，了解

長者對不同課程的偏好、需求與不滿意原因，而非僅量化呈現。並據

此調整課程設計，提高學習中心服務品質與長者參與滿意度。 

(三) 林委員明禛：長者社會參與與生活滿意度有顯著關聯，除志工服務

外，長青大學及銀髮樂活等學習活動亦能有效提升長者生活品質，建

議將參與情形依鄉鎮區分並掌握人數，據以規劃更多元的學習管道與

資源配置。 

(四) 李委員秀玉：教育處辦理的樂齡課程與社會處辦理的長青大學相異，

而長青大學課程是否可參酌教育處課綱辦理？ 

社會處回應：今年度配合中央政策，要求長青大學針對多元課(含防詐騙、

意定監護或高齡消費權益宣導)每年度至少辦理1小時，可增加時數以符合

長者需求。 

教育處回應：因中央核定較晚，致卓溪鄉課程較少，本處已持續加強執

行；關於滿意度調查，現行以質性方式進行，包括餐食、課程與場地意見

收集，較難以量化調查需求。 



主席裁示與決議： 

1. 請教育處與社會處針對長者社會參與部分進行盤點與分析，包含長者

個別參加的站、喜歡的課程、各站/鄉鎮開設之課程等，並協請教網中

心協助設置平台或是APP。 

2. 建請與村里長及跨局處合作，以提升服務使用。 

三、 原住民行政處工作報告： 

(一) 張委員希文：文健站提供許多工作機會，又55歲以上的原住民的這個

長者的工作比例為何？近幾年觀察中老年再就業比例高，但礙於系統

化使長者退居為被照顧者身分，同時失去了長者在文健站服務賦予文

化傳承的功能，建議原民處針對55歲以上返回文健站服務之長者工作

權益。 

(二) 林委員明禛：建請原民處針對文健站之數據統計分為長者服務人數以

及照服員外展服務人數，以利檢視整體服務量能及涵蓋率。 

(三) 徐主任委員榛蔚：各鄉鎮(市)公所對文健站是否提供行政或是工作上

督導協助？另經費部分是否包含行政事務費？ 

原民處回應： 

(一) 電腦與文書作業，對於年長照服員確實較吃力，目前鼓勵長者可運用 

AI工具輔助再由後端同仁協助修正，以減輕工作負擔。同時建議未來

可加強導入相關系統或App，或由計畫負責人、工作人員分擔部分行政

工作，避免過度集中於年長照服員身上。 



(二) 文健站之工作人員統計數據： 

 

 

(三) 有關於站內人數跟站外人數部分，為原民會系統數據： 

服務量 

服務內容 

服務人次 
總計 

男 女 

站
內
服
務 

生理量測 181,870 89,904 271,774 

預防延緩失能 193,160 93,976 287,136 

共餐 181,870 89,904 271,774 

外
展
服
務 

電話問安 35,070 15,926 50,996 

關懷訪視 23,673 12,618 36,291 

轉介服務 565 311 876 

送餐 9,290 8,303 17,593 

總計 625,498 310,942 936,440 

(四) 中央補助每一鄉鎮公所10萬元整行政事務費，工作內容包含訪視、提

供場地、成果展等活動；辦理相關業務時，亦有本府同仁共同訪視。 

職稱 55歲以下 55歲以上 總計 

照顧服務員 226 75 301 

計畫負責人 47 39 86 

兩者兼任 14 7 21 

合計 287 121 408 



主席裁示與決議： 

1. 請依委員建議方式分別呈現服務量(站外/站內)。 

2. 針對55歲以上長者返回文健站/部落就業與服務族人，卻因行政文書之

限制而轉為被照顧者進行分析與問題解決。 

3. 請於中央相關會議中提議除撥付經費外可增加督導人力，另針對文健

站空間設置及室內場地組金、水電補助等費用，亦請同步爭取以優化

本縣文健站服務。 

四、 警察局工作報告： 

(一) 高委員慧娟：針對交通安全部分，本縣長者是否知悉電動代步車等同

行人且無須佩戴安全帽？另，夜間行動安全部分建請宣導反光設備以

提升長者安全。  

警察局回應：針對高齡者騎乘電動代步車部分本局已加強宣導，另參

酌委員建議購置反光設備/物品作為宣導品。 

主席裁示與決議： 

1. 請善用警察之友、警察志工協助宣導詐騙，另針對經濟安全、關懷部

分請連結鄉鎮公所及本府社會處資源，以提升資訊完整性。 

五、 衛生局工作報告： 

(一) 張委員希文：原鄉地區毒品問題嚴重，除憂鬱症防治外，也希望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能在長輩心理健康與毒品防制宣導方面發揮更大角色。

建議除現行心理健康相關服務外，應加強針對長者族群的反毒教育與



支持措施。  

主席裁示與決議：請衛生局再優化工作報告並於1個月內陳核縣長辦公室。 

六、 建設處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與決議：斜坡道、人行道等請與鄉鎮公所整合，提升整體計畫

效益。 

七、 消防局工作報告： 

1. 善用志工人力擴及13鄉鎮宣導服務，並針對發生意外地區之文健站、

據點或福氣站等照顧據點進行加強宣導，又宣導場次、地點等請與社

會處、原民處等社會參與辦理單位合作勾稽，避免資源重複。 

2. 以鄉鎮為單位呈現宣導場次。 

主席建議與裁示： 

請各局處針對各項政策措施提出目標設定、預估經費增減、人力配置等，於2

個月內提出方案。 

柒、提案討論：無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12時10時。 


